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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参股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 36,000,000 元（大写：叁仟陆佰万元人民币）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案件截至目前尚未进行

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 

 

近日，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上海弗

列加滤清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弗列加”）通知，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潍柴动力”）就侵害商标权案由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上海弗列加为潍柴动力所诉被告之一，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

正式受理本案并向上海弗列加出具了(2022)鲁 01 知民初 98 号应诉通知书和传

票。现将有关诉讼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案件诉讼主体基本情况 

原告：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 

 

被告一：上海弗列加滤清器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3595 号 

法定代表人：Stephanie J.S. Disher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起诉事实与理由 

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案涉两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在其产品宣传、销

售过程中突出使用“潍柴”字样；被告上海弗列加在其公司官网及官方公众号

的产品查询栏目中将“潍柴”列为其设备制造商，并直接使用潍柴动力产品的

通用型号编码标识其产品；上述行为足以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两被告销售的产

品与原告的产品存在特定联系，致使相关公众基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特定

联系，购买两被告的产品；两被告主观上具有攀附原告知名度的故意，客观上

可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和误认，并以此获得更多的商业交易机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二款、第六条第四款的规定，两被告

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诉讼请求 

原告在起诉状中要求： 

1、判令两被告在生产、销售、宣传等商业活动中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潍柴”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2、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因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公证费、

律师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 36,000,000（大写：叁仟陆佰万元人民

币）； 

3、判定两被告在其公司官网首页显著位置、公众号、抖音账号及《中国知

识产权报》上发布声明赔偿道歉、澄清事实、消除影响；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诉讼案件截至目前尚未进行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公司将根据诉讼案件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2日 

 

报备文件 

（一）《民事起诉状》 

（二）《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2)鲁 01知民初 98号 

（三）《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传票》(2022)鲁 01知民初 98号 


